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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为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防治生

态环境污染，改善生态环境质量，规范固定污染源废气一氧化碳（CO）和氯化氢（HCl）

连续监测，制定本标准。

本标准规定了固定污染源废气 CO、HCl和相关废气参数连续监测系统的组成和功能、

技术性能、监测站房、安装、技术指标调试检测、技术验收、日常运行维护、质量保证和

质量控制以及数据审核和处理的有关要求。

本标准的附录 A为规范性附录，附录 B～附录 D为资料性附录。

本标准为首次发布。

本标准由生态环境部生态环境监测司、法规与标准司组织制订。

本标准主要起草单位：中国环境监测总站、浙江省生态环境监测中心。

本标准生态环境部202□年□□月□□日批准。

本标准自202□年□□月□□日起实施。

本标准由生态环境部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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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定污染源废气 一氧化碳和氯化氢连续监测技术规范

1 适用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固定污染源废气一氧化碳（CO）、氯化氢（HCl）和相关废气参数连续监

测系统的组成和功能、技术性能、监测站房、安装、技术指标调试检测、技术验收、日常运

行维护、质量保证和质量控制以及数据审核和处理等有关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排污单位固定污染源废气排放口一氧化碳（CO）、氯化氢（HCl）连续监

测系统的安装、验收、运行和管理。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本标准引用了下列文件或其中的条款。凡是注明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

于本标准。凡是未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标准。

GB/T 4208 外壳防护等级（IP代码）

HJ 75 固定污染源烟气（SO2、NOx、颗粒物）排放连续监测技术规范

HJ 76 固定污染源烟气（SO2、NOx、颗粒物）排放连续监测系统技术要求及检测方法

HJ 212 污染物在线监控（监测）系统数据传输标准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标准。

3.1

连续监测系统 continuous monitoring system（CMS）

连续监测固定污染源废气条件参数（温度、压力、流速或流量、湿度以及含氧量等）所

需要的全部仪器和设备。

3.2

废气连续监测系统 continuous emission monitoring system (CEMS)

连续监测固定污染源排放废气中污染物的排放浓度和条件参数所需要的全部仪器和设

备。

3.3

核查 checks

按照规定程序验证设备功能或计量特性能否满足方法要求或规定要求而进行的操作。

注：本标准中的正确度核查即连续监测相关标准中的校验。

3.4

系统响应时间 system response time

从 CEMS 监测站房的校准管线通入标准气体起，到分析仪示值达到标准气体标称值的

90%止，中间的时间间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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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系统组成和功能要求

4.1 CEMS由 CO和（或）HCl监测单元、废气参数监测单元、数据采集与处理单元组成。

4.2 CEMS 应实现连续测量废气中气态污染物 CO和（或）HCl浓度、废气参数，同时计

算废气中污染物排放速率和排放量，显示（可支持打印）和记录各种数据和参数，形成相关

图表，并可将数据、图文等传输至管理部门等功能。输出参数计算、湿基浓度和干基浓度转

换应参照 HJ 75相关要求。

4.3 采用全程高温抽取测量方式的 CO/HCl-CEMS，其高温预处理部件整体控制温度≥

180 ℃，其实际温度值应能够在机柜或系统软件中显示和查询。

4.4 采样探头平台上应安装视频监控设备。

4.5 数据采集与处理单元应保存不少于 1年的全部系统操作日志（应包含登录操作、工作

状态、运行维护、参数修改、计算公式修改、时间修改等，以及相关操作的用户、时间、内

容、数值或状态前后变化情况等），应可调阅和查看详细的日志记录。日志记录不可修改和

删除。

5 技术性能要求

CEMS应满足 HJ 76中的技术要求以及表 1技术性能指标要求。

表 1 CO/HCl-CEMS 技术性能指标要求

检测项目
技术性能指标要求

HCl CO

示值误差

量程≥100 μmol/mol（163 mg/m3）时，示

值误差应在±5%以内（相对于标准气体标

称值）；

量程＜100 μmol/mol（163 mg/m3）时，示

值误差应在±2.5%以内（相对于仪器满量

程值）。

量程≥200 μmol/mol（250 mg/m3）时，

示值误差应在±5%以内（相对于标准气

体标称值）；

量程＜200 μmol/mol（250 mg/m3）时，

示值误差应在±2.5%以内（相对于仪器

满量程值）。

系统响应时间 ≤400 s ≤200 s

24 h零点漂

移、量程漂移
应在 F.S.的±2.5%以内。 应在 F.S.的±2.5%以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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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检测项目
技术性能指标要求

HCl CO

正确度

参比方法测量氯化氢浓度平均值（ x ）：

a. x ＜10 μmol/mol（17 mg/m3）时，绝对

误差平均值应在±4 μmol/mol（7 mg/m3）

以内；

b.10 μmol/mol（ 17 mg/m3 ） ≤ x ＜ 50

μmol/mol（82 mg/m3）时，相对误差应在

±40%以内；

c.50 μmol/mol（ 82 mg/m3）≤ x ＜ 250

μmol/mol（408 mg/m3）时，相对误差应在

±30%以内；

d. x ≥250 μmol/mol（408 mg/m3）时，相

对误差的 95%置信上限≤30%。

参比方法测量一氧化碳浓度平均值

（ y ）：

a. y ＜20 μmol/mol（25 mg/m3）时，绝

对误差平均值应在± 6 μmol/mol（ 8

mg/m3）以内；

b.20 μmol/mol（25 mg/m3）≤ y ＜50

μmol/mol（63 mg/m3）时，相对误差应

在±30%以内；

c.50 μmol/mol（63 mg/m3）≤ y ＜250

μmol/mol（313 mg/m3）时，绝对误差平

均值应在±20 μmol/mol（25 mg/m3）以

内；

d. y ≥250 μmol/mol（313 mg/m3）时，

相对误差的 95%置信上限≤15%。

注 1：以上各技术指标区间划分以参比方法测量结果为准；

注 2：F.S.表示满量程；

注 3：示值误差计算方法按照本标准附录 A执行；

注 4：气态污染物显示浓度单位为μmol/mol，一氧化碳和氯化氢换算为标准状态下 mg/m3的换

算系数为：CO：1 μmol/mol=28/22.4 mg/m3；HCl：1 μmol/mol=36.5/22.4 mg/m3；

注 5：本标准中的“相对误差的 95%置信上限”，在 HJ 75中称作“相对准确度”。

6 监测站房要求

6.1 监测站房与采样点之间距离应尽可能近，采样管线长度原则上不超过 50 m。

6.2 监测站房内应配备零点气和标准气体，以满足日常零点校准、量程校准、正确度核查

的需要。零点气和标准气体应符合本标准 11.5要求。

6.3 监测站房内应安装视频监控设备。

6.4 其他要求按照 HJ 75执行。

7 安装要求

7.1 安装位置要求

满足 HJ 75中安装位置的相关要求。

7.2 安装施工要求

应满足 HJ 75中安装施工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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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气控制和电气负载设备的外壳防护应符合 GB/T 4208的技术要求，户内达到防护等级

IP24级，户外达到防护等级 IP55级。

固定污染源 CO排放限值高于 30 mg/m3（24 μmol/mol）时，应在监测站房、封闭式监

测平台等有限空间安装 CO报警装置。

8 技术性能指标调试检测

8.1 CEMS 在完成安装、初调，并连续运行 168 h后，应进行为期 72 h的技术性能指标的

调试检测。调试检测的技术性能指标包括：

a） CO/HCl-CEMS 24 h零点漂移、量程漂移；

b） CO/HCl-CEMS示值误差；

c） CO/HCl-CEMS系统响应时间；

d） CO/HCl-CEMS正确度；

e） 流速 CMS速度场系数精密度；

f） 流速 CMS正确度；

g） 温度 CMS正确度；

h） 湿度 CMS正确度。

8.2 对于安装有氧气 CMS装置的，调试检测的技术性能指标还应包括：

a） 氧气 CMS示值误差；

b） 氧气 CMS系统响应时间；

c） 氧气 CMS 24 h零点漂移、量程漂移；

d） 氧气 CMS正确度。

8.3 技术指标的调试检测要求如下：

a） 相关指标的检测应在生产设备正常且稳定运行条件下开展；

b） 调试检测技术性能指标应满足本标准第 5章相关要求；

c） 主要技术性能指标的调试检测方法按照附录 A 执行。宜选用便携式仪器监测分析

方法作为参比方法，也可选用其他生态环境监测分析方法标准。调试检测数据记录

格式参见附录 B，调试检测完成后编制调试检测报告，报告格式参见附录 C，

CO/HCl-CEMS 调试检测结果应达到表 1 的要求，流速、温度、湿度和氧气 CMS

调试检测结果应达到 HJ 75的相关要求。若调试检测结果不满足本标准技术性能指

标要求，按照 HJ 75中技术指标调试检测结果分析和处理方法执行。

9 技术验收

9.1 总体要求

CEMS在完成安装、调试检测、联网后，应进行系统技术指标验收和联网验收，其中，

技术指标验收中的正确度验收应在其他各项技术指标验收合格后开展。

9.2 技术验收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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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下列要求的 CEMS才可以开展技术验收工作：

a） CEMS的安装位置及手工采样位置符合第 7章要求；

b） 数据采集和传输以及通信协议均应符合 HJ 212相关要求，并提供一个月内数据采

集和传输自检报告，报告应对数据传输标准的各项内容作出响应；

c） 根据第 8 章要求完成 72 h 的调试检测，并提供调试检测合格报告及调试检测结果

数据；

d） 调试检测后至少稳定运行 7 d。

9.3 技术指标验收

9.3.1 一般要求

9.3.1.1 技术指标验收包括 CO/HCl-CEMS和废气参数 CMS技术指标验收。

9.3.1.2 验收前 24 h，应对 CEMS进行零点校准和量程校准，记录仪器的零点读数和量程

读数，以此作为计算 24 h零点漂移和量程漂移的初始读数。验收期间除本标准规定操作外，

不得对 CEMS进行零点校准和量程校准、维护、检修、调节。

9.3.1.3 验收前检查采样管线，其中安装伴热管的应符合 7.2相关规定，检查探头、伴热

管线以及分析仪器之前的整个气体管路，应满足全程伴热无冷点。

9.3.1.4 验收期间，生产设备应正常且稳定运行。可通过调节生产工况或废气净化设备达

到某一稳定的排放状况，该状况在测试期间应保持稳定。

9.3.1.5 验收时应采用在有效期内的有证标准气体。

9.3.1.6 对于抽取式气体污染物 CEMS，对全系统进行零点校准、量程校准、示值误差和

系统响应时间的检测时，零点气和标准气体应通过校准管线输送至采样探头处，经由样品传

输管线回到站房，经过全套预处理设施后进入气体分析仪，不得直接通入气体分析仪。

9.3.1.7 日常运行中更换CEMS分析仪表或变动CEMS取样点位时，应满足第 7章的要求，

并进行再次验收。

9.3.2 验收内容

9.3.2.1 技术指标验收内容包括零点漂移、量程漂移、示值误差、系统响应时间和正确度

验收。

9.3.2.2 正确度验收时，烟气流速、烟温、湿度应采集不少于 5个有效数据对，CO、HCl

应采集不少于 9个有效数据对。

9.3.2.3 安装有氧气 CMS 装置时，应对其验收。正确度验收时，含氧量应采集不少于 9

个有效数据对。

9.3.2.4 CO、HCl、氧含量、流速、烟温和湿度等技术指标应满足表 1要求，操作步骤和

计算公式按照附录 A相关要求执行。

9.3.2.5 正确度验收时，待测 CO/HCl-CEMS分别与参比方法同步测量现场排放 CO、HCl。

9.3.3 验收记录与报告

技术指标验收结果应达到表 1的要求，参照附录 B表格形式做记录。技术指标验收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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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后编制验收测试报告，报告格式参见 HJ 75附录中的固定污染源废气排放连续监测系统技

术指标验收报告。

9.4 联网验收

联网验收内容和技术指标按照 HJ 75、HJ 212相关要求执行。

10 日常运行维护要求

10.1 总体要求

CEMS运行维护单位应根据 CEMS使用说明书和本标准的要求编制仪器运行管理规程，

确定系统运行操作人员和管理维护人员的工作职责。运行维护人员应熟练掌握 CEMS 的原

理、使用和维护方法，定期接受本单位的安全教育，严格遵守所运维排污单位的安全管理规

定。

CEMS日常运行维护应包括日常巡检和日常维护保养，应满足 HJ 75中日常巡检和日常

维护保养的相关要求，记录格式参见附录 D。

10.2 常见故障分析及排除

满足 HJ 75中常见故障分析及排除的相关要求，记录格式参见附录 D。

11 质量保证和质量控制要求

11.1 一般要求

日常运行中的质量保证和质量控制是保障 CEMS 正常稳定运行、持续提供具有质量保

证监测数据的必要手段。当 CEMS不能满足技术指标要求时，应及时采取纠正措施，并应

缩短下一次校准、维护和核查的间隔时间。

11.2 定期校准和调整

定期校准和调整应符合以下要求：

a） 具有自动校准功能的 CO/HCl-CEMS和氧气 CMS每 24 h至少自动校准一次仪器零

点和量程，同时测试并记录零点漂移和量程漂移；

b） 无自动校准功能的抽取式 CO/HCl-CEMS 和氧气 CMS 每 7 d 至少校准一次仪器的

零点和量程，同时测试并记录零点漂移和量程漂移；

c） 无自动校准功能的直接测量法 CO/HCl-CEMS和氧气 CMS每 15 d至少校准一次仪

器的零点漂移和量程漂移，同时测试并记录零点漂移和量程漂移；

d） 抽取式 CO/HCl-CEMS和氧气 CMS 每 3个月至少进行一次全系统的校准和调整，

要求零气和标准气体与样品气体通过的路径（如采样探头、过滤器、洗涤器、调节

器）一致，进行零点漂移、量程漂移、示值误差和响应时间的测试；

e） 具有自动校准功能的流速 CMS 每 24 h至少进行一次零点校准，无自动校准功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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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速 CMS每 30 d至少进行一次零点校准和调整；

f） 定期校准和调整技术指标应满足表 2要求。定期校准和调整记录格式参见附录 D.3。

11.3 定期维护

定期维护频次按照附录 D.1～D.2说明的进行，并符合以下要求：

a） 污染源停运到开始生产前应及时对分析设备主机性能进行检查；

b） 定期检查温控系统，确保采样探头、伴热管线、过滤器达到系统规定的要求；

c） 定期对清吹空气保护装置进行维护，检查空气压缩机或鼓风机、软管、过滤器等部

件；

d） 定期检查气态污染物 CO/HCl-CEMS 的过滤器、采样探头和管路的结灰、采样泵

膜老化状态，若发现数据异常应及时维护；

e） 更换影响监测数据准确性的主要部件时需对 CO/HCl-CEMS 进行多点校准，并记录

校准数据和过程，校准数据应符合表 1要求后投入运行；

f） 定期检查仪表的各项关键参数；

g） 维护频次和定期维护记录格式参见附录 D.1～D.2。

11.4 正确度核查

正确度核查应符合以下要求：

a） 有自动校准功能的测试单元每 6个月至少做一次正确度核查；没有自动校准功能的

测试单元每 3个月至少做一次正确度核查；将参比方法测定结果与 CEMS 同时段

数据进行比对，数据对个数按 9.3.2.2和 9.3.2.3要求执行，记录格式参见附录 D.4。

b） 正确度核查结果应符合表 2要求，不符合时，则应对系统进行故障排查和维护，直

至符合要求。

11.5 标准气体

日常运行中使用的标准气体应满足以下要求：

a） 标准气体应在有效期内使用，其标准物质证书中不确定度应在±2%以内；

b） 零点气一般为高纯氮气（纯度≥99.999%），如含有其他气体，浓度不得干扰仪器

的读数；

c） HCl标准气体应配置专用气体减压阀，并不与其他气体混用；

d） 采用稀释设备稀释标准气体时，稀释设备气路系统材质应避免与目标化合物发生物

理吸附或化学反应，流量示值误差应在设定流量的±1%以内。

11.6 定期校准和调整、正确度核查技术指标要求及数据失控时段的判别与修约

11.6.1 CEMS在定期校准和调整、正确度核查期间的技术指标要求及数据失控时段的判别

标准见表 2。

11.6.2 发现任一参数结果不满足技术指标要求时，应及时按照本标准及仪器说明书等的相

关要求，采取校准、调试乃至更换设备重新验收等纠正措施直至满足技术指标要求为止。当

发现任一参数结果失控时，应记录失控时段（即从发现失控数据起到满足技术指标要求后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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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时间段）及失控参数，并按照 HJ 75要求进行数据修约。

表 2 定期校准和调整、正确度核查技术指标要求及数据失控时段的判别

项目 CEMS类型
校准功

能

校准

周期
技术指标 技术指标要求 失控指标

最少样

品数

定期

校准

和调

整

CO/HCl-

CEMS

和

氧气

CMS

抽取式或

直接测量
自动 24 h

零点漂移
应在 F.S.的±2.5%

以内

超出±5.0%范

围

—

量程漂移
应在 F.S.的±2.5%

以内

超出±10.0%范

围

直接测量 手动 15 d

零点漂移
应在 F.S.的±2.5%

以内

超出±5.0%范

围

量程漂移
应在 F.S.的±2.5%

以内

超出±10.0%范

围

抽取式 手动

7 d

零点漂移
应在 F.S.的±2.5%

以内

超出±5.0%范

围

量程漂移
应在 F.S.的±2.5%

以内

超出±10.0%范

围

3个月

（全

系统

校准）

零点漂移
应在 F.S.的±2.5%

以内

超出±5.0%范

围

量程漂移
应在 F.S.的±2.5%

以内

超出±10.0%范

围

示值误差 满足本标准表 1
超出本标准表 1

规定范围

系统响应时

间
满足本标准表 1

超出本标准表 1

规定范围

流速 CMS

自动 24 h

零点漂移或

绝对误差

零点漂移应在

±3.0%以内或绝对

误差应在±0.9m/s

以内

零点漂移应在

±8.0%以内或

绝对误差应在

±1.8m/s以内

—
手动 30 d

正确

度核

查

CO/HCl-CEMS和

氧气 CMS

自动 6个月

正确度 满足本标准表 1
超出本标准表 1

规定范围

9对
手动 3个月

流速 CMS、温度 CMS、

湿度 CMS
6个月 5对

11.7 技术指标抽检

参照 9.3对部分或全部 CEMS 技术指标抽检时，检测结果应符合表 1的要求。对 CEMS

技术指标进行抽检时，可不开展零点校准和量程校准。

用参比方法开展 CEMS正确度抽检时，样品数量可相应减少，CO、HCl和氧气至少获

取 6个数据对，流速、温度和湿度至少获取 3个数据对。

开展系统响应时间抽检时，可按照 9.3.1.6 操作，也可从采样探头处通入标准气体，检

测结果均应满足表 1中系统响应时间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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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数据审核和处理

12.1 CEMS 数据审核

按照 HJ 75中相关要求执行。

12.2 无效时间段数据处理

按照 HJ 75中相关要求执行。

12.3 数据记录与报表

12.3.1 记录

监测结果记录形式参见附录 B。

12.3.2 报表

定期形成 CEMS数据报表，形式参见附录 B.5～B.7，报表中应给出最大值、最小值、

平均值、累计排放量以及参与统计的样本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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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规范性附录）

CEMS 主要技术指标调试检测和验收方法

A.1 CO/HCl-CEMS 和氧气 CMS 系统响应时间技术指标的调试检测和验收

CO/HCl-CEMS和氧气CMS系统响应时间技术指标的调试检测和验收应满足以下要求：

a） CEMS运行稳定后，按照系统设定采样流量从校准管线通入零点气，待读数稳定后

按照相同流量通入量程校准气体，同时用秒表开始计时；

b） 观察分析仪示值，至读数开始跃变起，记录并计算样气管线传输时间 t1；

c） 继续观察并记录待测分析仪器显示值上升至标准气体浓度标称值 90%时的仪表响

应时间 t2；

d） 系统响应时间的计算分为两种，从校准管线通入标准气体的，应为 t1/2和 t2之和，

从采样探头通入标准气体的，应为 t1和 t2之和；

e）系统响应时间重复测定 3次，取平均值；

f） 调试检测连续测定 3 d，技术指标验收应进行 1 d，测定结果均应符合本标准表 1的

要求；

g） 系统响应时间检测结果格式参照附录 B。

A.2 CO/HCl-CEMS 和氧气 CMS 正确度技术指标的调试检测和验收

A.2.1 CO/HCl-CEMS和氧气 CMS与参比方法同步测定，由数据采集器每分钟记录 1个累

积平均值，连续记录至参比方法测试结束，取与参比方法同时段的平均值。参比方法每个数

据的测试时间不小于 5 min。

A.2.2 取参比方法与 CO/HCl-CEMS或氧气 CMS同时段测定值组成一个数据对，参比方法

与 CO/HCl-CEMS 或氧气 CMS 测定值均取标准干基浓度，每天至少取 9对有效数据用于正

确度计算，但应报告所有的数据，包括舍去的数据对，调试检测连续进行 3 d，技术指标验

收应进行 1 d。

A.2.3 正确度技术指标的计算公式，以及CO/HCl-CEMS和氧气CMS的核查方法参照HJ 75

中气态污染物 CEMS和氧气 CMS正确度相关技术指标的调试检测相关内容。

注：本标准中“正确度”在 HJ 75中称“准确度”。

A.3 其他技术指标的调试检测和验收

CO/HCl-CEMS 和氧气 CMS 零点漂移和量程漂移、示值误差，以及温度、湿度、流速

相关技术指标的调试检测和验收参照 HJ 75相关内容执行。调试检测连续进行 3 d，技术指

标验收应进行 1 d。检测结果格式参见附录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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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B

（资料性附录）

CEMS 安装调试检测原始记录表

速度场系数检测等原始记录表格式参见 HJ 75 中固定污染源烟气排放连续监测系统安

装调试检测原始记录表。

表 B.1 CEMS 零点和量程漂移检测

测试人员： CEMS生产厂商：

CEMS型号、编号：

CEMS原理： 安装位置：

标准气体浓度或校准器件的已知响应值：

污染物名称： 计量单位：

测试日期： 年 月 日

序

号

日

期

时

间

零点读数 零点读数变化 量程读数 量程读数变化
备注

起始值 最终值 最终值−起始值 起始值 最终值 最终值−起始值

零点读数变化最大值 量程读数变化最大值

零点漂移 量程漂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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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B.2 CEMS 示值误差和系统响应时间检测

测试人员： CEMS生产厂商：

CEMS型号、编号：

CEMS原理： 安装位置：

污染物名称： 计量单位：

测试日期： 年 月 日

序号

标准气体

或校准器

件参考值

CEMS

显示值

CEMS

显示值

的平均

值

示值误

差

（%）

系统响应时间（s）

备注测定值
平均值

t1 t2 t=t1/2+t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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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B.3 CO/HCl-CEMS（氧气 CMS）正确度检测

测试人员： CEMS生产厂商：

CEMS型号、编号：

CEMS原理： 安装位置：

参比方法仪器生产厂商： 型号、编号： 原理：

测试日期： 年 月 日 计量单位：

样品编号
时间

（时、分）

参比方法

测量值 A
CO/HCl-CEMS（氧气 CMS）

测量值 B
数据对差

B−A

平均值

数据对差的平均值的绝对值

数据对差的样本标准差

数据对差的极限误差

相对误差的 95%置信上限

标准气体

名称 保证值
参比方法测定结果（%） 相对误差（%）

采样前 采样后 采样前 采样后

注：本标准中的“正确度”“相对误差的 95%置信上限”“极限误差”在 HJ 75中称作“准确度”“相

对准确度”“置信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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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B.4 流速、温度和湿度 CMS 的正确度检测

测试人员： CEMS生产厂商：

CEMS型号、编号：

CEMS原理： 安装位置：

参比方法仪器生产厂商： 型号、编号： 原理：

序

号
日期

时间

（时、分）

参比方法 CEMS

备注流速

（m/s）

温度

（℃）

湿度

（%）

流速

（m/s）

温度

（℃）

湿度

（%）

流速平均值（m/s）
烟温平均值（℃）

湿度平均值（%）

流速相对误差（%）

烟温绝对误差平均值（℃）

湿度绝对误差平均值（%）

（参比方法测量值≤5%时）

湿度相对误差（%）

（参比方法测量值＞5%时）



15

表 B.5 废气排放连续监测小时平均值日报表

安装位置： 监测日期： 年 月 日

时间

CO HCl
流量

（m3/h）
O2

（%）

温度

（℃）

湿度

（%）
负荷 备注

mg/m3 折算

mg/m3 kg/h mg/m3 折算

mg/m3 kg/h

00～01
01～02
02～03
03～04
04～05
05～06
06～07
07～08
08～09
09～10
10～11
11～12
12～13
13～14
14～15
15～16
16～17
17～18
18～19
19～20
20～21
21～22
22～23
23～24
平均值

最大值

最小值

样本数

日排放

总量（t）
注：废气日排放总量单位：×104 m3/d

上报单位（盖章）： 负责人员： 报告人员： 报告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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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B.6 废气排放连续监测日平均值月报表

安装位置： 监测月份： 年 月

日期

CO HCl 流量

（×104

m3/d）

O2

（%）

温度

（℃）

湿度

（%）
负荷 备注

mg/m3 t/d mg/m3 t/d

1日
2日
3日
4日
5日
6日
7日
8日
9日
10日
11日
12日
13日
14日
15日
16日
17日
18日
19日
20日
21日
22日
23日
24日
25日
26日
27日
28日
29日
30日
31日
平均值

最大值

最小值

样本数

月排放

总量（t）
注：废气月排放总量单位：×104 m3/月

上报单位（盖章）： 负责人员： 报告人员： 报告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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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B.7 废气排放连续监测月平均值年报表

安装位置： 监测年份： 年

日期
CO
t/m

HCl
t/m

流量

（×104

m3/月）

O2

（%）

温度

（℃）

湿度

（%）
负荷 备注

1月
2月
3月
4月
5月
6月
7月
8月
9月
10月
11月
12月
平均值

最大值

最小值

样本数

年排放总量（t）
注：废气年排放总量单位：×104 m3/a

上报单位（盖章）： 负责人员： 报告人员： 报告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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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C

（资料性附录）

CEMS 调试检测报告

企业名称： 安装位置：

检测单位： 检测日期：

填表人员：

CO/HCl-CEMS供应商：

主要仪器型号

仪器名称 设备型号 制造商 测量方法

调试检测主要内容及检测结果：

项目名称 技术要求 检测结果 是否符合

CO

示值误差

当量程≥200 μmol/mol时，示值误差应在标准

气体标称值的±5%以内；

当量程＜200 μmol/mol时，示值误差应在 F.S.

的±2.5%以内。

系统响应时间 ≤200 s

24 h零点漂移 应在±2.5%以内

24 h量程漂移 应在±2.5%以内

正确度

参比方法测量一氧化碳浓度平均值（ y ）：

a. y ＜20 μmol/mol（25 mg/m3）时，绝对误差

平均值应在±6 μmol/mol（8 mg/m3）以内；

b.20 μmol/mol（25 mg/m3）≤ y ＜50 μmol/mol

（63 mg/m3）时，相对误差应在±30%以内；

c.50 μmol/mol（63 mg/m3）≤ y ＜250 μmol/mol

（313 mg/m3）时，绝对误差平均值应在±20

μmol/mol（25 mg/m3）以内；

d. y ≥250 μmol/mol（313 mg/m3）时，相对误

差的 95%置信上限≤15%。

HCl

示值误差

当量程≥100 μmol/mol时，示值误差应在标准

气体标称值的±5%以内；

当量程＜100 μmol/mol 时，示值误差应在 F.S.

的±2.5%以内。

系统响应时间 ≤400 s

24 h零点漂移 应在±2.5%以内

24 h量程漂移 应在±2.5%以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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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项目名称 技术要求 检测结果 是否符合

HCl 正确度

参比方法测量氯化氢浓度平均值（ x ）：

a. x ＜10 μmol/mol（17 mg/m3）时，绝对误差

平均值应在±4 μmol/mol（7 mg/m3）以内；

b.10 μmol/mol（17 mg/m3）≤ x ＜50 μmol/mol

（82 mg/m3）时，相对误差应在±40%以内；

c.50 μmol/mol（82 mg/m3）≤ x ＜250 μmol/mol

（408 mg/m3）时，相对误差应在±30%以内；

d. x ≥250 μmol/mol（408 mg/m3）时，相对误

差的 95%置信上限≤30%。

含氧量

示值误差 应在标准气体的标称值±5%以内

系统响应时间 ≤200 s

零点漂移、量程漂移 应在±2.5%以内

正确度

≤5.0%时，绝对误差的平均值应在±1.0%以

内；

＞5.0%时，相对误差的 95%置信上限≤15%。

流速

速度场系数精密度 ≤5%

相关系数 a ≥9个数据时，相关系数≥0.90。

正确度
流速＞10 m/s，相对误差应在±10%以内；

流速≤10 m/s，相对误差应在±12%以内。

烟温 正确度 绝对误差的平均值应在±3 ℃以内。

湿度 正确度

≤5.0%时，绝对误差的平均值应在±1.5%以

内；

＞5.0%时，相对误差应在±25%以内。

结论

标准气体名称 浓度标称值 生产厂商名称

参比方法测试项目 仪器生产厂商 型号 方法依据

注：本标准中的“正确度”“相对误差的 95%置信上限”在 HJ 75中称作“准确度”“相对准确度”。

a当速度场系数精密度不满足本标准要求时，进行相关系数校准时应满足本条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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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D

（资料性附录）

CEMS 日常巡检、校准和维护原始记录表

表 D.1 完全抽取法 CEMS 日常巡检记录表

企业名称： 巡检日期： 年 月 日 时

CEMS生产商： CEMS规格型号：

安装位置： 维护单位：

运行维护内容及处理说明：

项目 内容 维护情况 备注

维护

预备

查询日志 a

检查耗材 a

辅助

设备

检查

站房卫生 a

站房门窗的密封性检查 a

供电系统（稳压、UPS等）a

室内温湿度 a

空调 a

空气压缩机压力 a

压缩机排水 a

CO、

HCl

监测

设备

检查

采样管路气密性检查 b

清洗采样探头、过滤装置、采

样泵 b

探头、管路加热温度检查 a

采样系统流量 a

反吹过滤装置、阀门检查 a

手动反吹检查 a

采样泵流量 a

样品预处理设备温度 a

空气过滤器 a

标准气体有效期、钢瓶压力检

查 a

废气分析仪状态检查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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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项目 内容 维护情况 备注

废气分析仪校准 a

测量数据检查 a

全系统校准 c

系统核查 d

流速

监测

系统

检查

探头检查 c

反吹装置 b

测量传感器 b

流速、流量、烟道压力测量数据 a

其他

废气

监测

参数

氧含量测量数据 a

温度测量数据 a

湿度测量数据 a

数据

传输

装置

通信线的连接 a

传输设备电源 a

巡检人员 企业人员

异常情

况处理

记录

注：正常请打“√”；不正常请打“×”且及时处理并做相应记录；未检查则标记为“/”。

a 每周（或每7天）至少进行一次维护。

b每月至少进行一次维护。

c每3个月至少进行一次维护。

d每3个月（无自动校准功能）或每6个月（有自动校准功能）至少进行一次维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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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D.2 直接测量法 CEMS 日常巡检记录表

企业名称： 巡检日期： 年 月 日

CEMS设备生产商： CEMS规格型号：

安装地点： 维护单位：

运行维护内容及处理说明：

项目 内容 维护情况 备注

维护预

备

查询日志 a

检查耗材 a

辅助设

备检查

站房卫生 a

站房门窗的密封性检查 a

供电系统（稳压、UPS等）a

室内温湿度 a

空调 a

空气压缩机压力 a

压缩机排水 a

CO、

HCl监

测设备

检查

净化风机检查 a

过滤器及管路检查 a

标准气体的有效期、钢瓶压力检查 a

测量数据检查 a

分析仪状态 a

测量探头 b

分析仪校准 b

系统核查 d

流速监

测系统

检查

流速、流量、烟道压力测量数据 a

反吹装置 b

测量传感器 b

探头检查 c

其他废

气监测

参数

氧含量测量数据检查 a

温度测量数据检查 a

湿度测量数据检查 a

数据传

输装置

通信线的连接 a

传输设备电源 a

巡检人员 企业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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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项目 内容 维护情况 备注

异常情

况处理

记录

注：正常请打“√”；不正常请打“×”且及时处理并做相应记录；未检查则标记为“/”。

a 每周（或每7天）至少进行一次维护。

b每月至少进行一次维护。

c每3个月至少进行一次维护。

d每3个月（无自动校准功能）或每6个月（有自动校准功能）至少进行一次维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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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D.3 CEMS 零点/量程漂移与校准记录表

企业名称： 安装地点：

CO/HCl-CEMS设

备生产商

CO/HCl-CEMS

设备规格型号
校准日期

安装地点 维护管理单位 校准开始时间

HCl分析仪校准：

分析仪原理 分析仪量程 计量单位

零点漂移校准

零点气浓度值
上次校准后测

试值
调整前测试值 零点漂移%F.S.

仪器校准

是否正常
调整后测试值

量程漂移校准

标准气体浓度

值

上次校准后测

试值
调整前测试值 量程漂移%F.S.

仪器校准

是否正常
调整后测试值

CO分析仪校准：

分析仪原理 分析仪量程 计量单位

零点漂移校准

零点气浓度值
上次校准后测

试值
调整前测试值 零点漂移%F.S.

仪器校准

是否正常
调整后测试值

量程漂移校准

标准气体浓度

值

上次校准后测

试值
调整前测试值 量程漂移%F.S.

仪器校准

是否正常
调整后测试值

O2分析仪校准：

分析仪原理 分析仪量程 计量单位

零点漂移校准

零点气浓度值
上次校准后测

试值
调整前测试值 零点漂移%F.S.

仪器校准

是否正常
调整后测试值

量程漂移校准

标准气体浓度

值

上次校准后测

试值
调整前测试值 量程漂移%F.S.

仪器校准

是否正常
调整后测试值

流速 CMS校准：

分析仪原理 分析仪量程 计量单位

零点漂移校准

零点气浓度值
上次校准后测

试值
调整前测试值 零点漂移%F.S.

仪器校准

是否正常
调整后测试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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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D.4 CEMS 正确度比对核查测试记录表

企业名称：

CEMS供应商：

CEMS主要仪器信息

仪器名称 设备型号 制造商 测试项目 测量原理

CEMS安装位置 维护管理单位

本次核查日期 上次核查日期

CO比对核查记录：

监测时间
参比方法测定

值（mg/m3）

CEMS测定值

（mg/m3）

□相对误差的 95%

置信上限（%）

□绝对误差平均值

□相对误差

评价标准 评价结果

平均值

HCl比对核查记录：

监测时间
参比方法测定

值（mg/m3）

CEMS测定值

（mg/m3）

□相对误差的 95%

置信上限（%）

□绝对误差平均值

□相对误差

评价标准 评价结果

平均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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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2比对核查记录：

监测时间
参比方法测定

值（%）

CEMS测定值

（%）

□相对误差的 95%

置信上限（%）

□绝对误差平均值

评价标准 评价结果

平均值

流速比对核查记录：

监测时间
参比方法测定

值（m/s）

CEMS测定值

（m/s）
相对误差（%） 评价标准 评价结果

平均值

烟温比对核查记录：

监测时间
参比方法测定

值（℃）

CEMS测定值

（℃）

绝对误差平均值

（℃）
评价标准 评价结果

平均值

湿度比对核查记录：

监测时间
参比方法测定

值（%）

CEMS测定值

（%）

□相对误差（%）

□绝对误差平均值
评价标准 评价结果

平均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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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查结论及其它补充信息：

环节 填写信息

核查结论

如核查合格前对系统进行过处理、调整、参数修改，请说明：

如核查后，流速仪的原校正系统改动，请说明：

总体核查是否合格：

所用标准气体

标准气体名称 浓度值 生产厂商名称

参比方法测试设备

测试项目 测试设备生产商 测试设备型号 方法依据

核查人员：

审核人员： 时间： 年 月 日

注：本标准中的“相对误差的 95%置信上限”在 HJ 75中称作“相对准确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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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D.5 CEMS 示值误差与系统响应时间记录表

CEMS示值误差记录：

监测项

目
年 月 日 时 分

CEMS

显示值

分析仪量

程

CEMS

显示值的

平均值

标准气

体或校

准器件

参考值

示值

误差

（%）

示值误

差是否

符合要

求

操作人

员

HCl

CO

CEMS系统响应时间记录：

监

测

项

目

年 月 日 时 分

系统响应时间（s）
系统响应时间

平均值是否符

合要求

操作人员测定值 平均

值t1 t2 t=t1/2+t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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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D.6 CEMS 维修记录表

企业名称： 维修日期： 年 月 日

安装位置 停机时间

CO分析仪

检修情况描述

更换部件

HCl分析仪

检修情况描述

更换部件

废气参数测试仪

检修情况描述

更换部件

加热采样装置（含自控温气体

伴热管）

检修情况描述

更换部件

气体制冷装置

检修情况描述

更换部件

零点气发生器装置

检修情况描述

更换部件

数据采集与处理控制部分

检修情况描述

更换部件

空压机及反吹风机部分

检修情况描述

更换部件

采样泵、蠕动泵、控制阀部分

检修情况描述

更换部件

维修后系统运行情况

站房清理

停机检修情况总结：

备注：

检修人员： 离开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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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D.7 易耗品更换记录表

企业名称：

安装地点 维护管理单位

序号 更换日期 易耗品名称 规格型号 单位 数量 更换原因说明（备注）

维护保养人员： 时间： 审核人员： 时间：

备注 更换易耗品时应及时记录，每半年汇总存档。



31

表 D.8 标准气体更换记录表

企业名称：

安装地点 维护管理单位

序号 更换日期 标准物质名称 气体浓度 单位 数量 供应商 有效期

维护保养人员： 时间： 审核人员： 时间：

备注 更换标准气体时应及时记录，每半年汇总存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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